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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银行本来的商业和服务属性

在当前实体经济不景气，各行业利润整体下降的背景下，银行业一枝独秀

的高增长，成为媒体和公众关注的焦点。在这种语境下，霸王条款被广泛的口诛

笔伐也是情理之中。

而对银行和监管已经“彻底失望”的网友，每当媒体曝光银行霸王条款事件

时，会迅速围观。

由于舆情敏感程度较高，形成速度快。媒体曝光银行霸王条款事件时，迅速

引起“意见领袖”和普通网民的围攻。同时因典型案例不断地被媒体和公众“翻

旧账”，使得“银行霸王条款”舆情在本年度一直居高不下。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和移动终端的普及，网民成为发布信息的主

体。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微博时代，银行工作人员的一言一行，都被及时记录

并上传到网络里。同时，由于网民同情弱势群体的习惯性心理倾向以及长期以

来对银行抱有的“冷漠”、“强势”等刻板印象，从而导致负面信息被迅速扩散和

强化。

分析相关媒体报道可以看出，媒体对银行霸王条款的质疑，进而对中国银

行业背后的行政性垄断进行抨击。媒体认为，要打破这种垄断，仅仅靠监管部门

的监督和银行自我规范是远远不够的，只有深化金融改革，引入竞争机制，银行

才会真正还原其本来的商业地位和服务属性。

从“离柜概不负责”，到“ATM 机
吞吐间，银行变脸”，再到数不清的乱

收费和信用卡全额罚息，屡见报端的

“银行霸王条款”，让银行与储户间的

关系在 2012年更加恶化。
一面是银行业的高利润、高薪水

和面对公众舆论时的高姿态，另一面

却是乱收费、服务差。两者之间的巨

大反差，使得银行在消费者心中的地

位每况愈下。

霸王条款一：
单方面的“离柜概不负责”

多年来，银行柜台上“现金当面

点清，离柜概不负责”的标识牌，成为

公众攻击银行“霸王条款”的典型证

据。如今刺耳的后半句虽已从银行柜

台撤去，但却依然根深蒂固地留在公

众的心里。

倘若银行少给了储户钱，就是

“离柜概不负责”；而倘若银行多给了

储户钱，那就是“储户不当得利”。

今年 8月份，浙江慈溪的秦小姐
在银行取款 22400元时，被银行柜员
错给成 24000元。发现失误后，银行
为向秦小姐讨要多给的 1600 元钱，
一纸诉状将其告上法庭。一审法院判

定秦小姐多拿的钱属于“不当得利”，

应 3日内返还。
秦小姐表示她出于对银行的信

任，没数钱就离开了。“我至今仍然

都不知道我有没有多拿那 1600元”。
秦小姐说，“银行没有出具一个让我

信服的凭证证明，就说把钱给我了。”

秦小姐依然记得电话中银行职员对

她的威胁，“威胁要封我的卡，还找到

我单位的领导，我很气愤。似乎是无

论我有没有多拿银行的钱，都要把钱

给他们似的。”

霸王条款二：
我的账户谁做主？

8月份，市民杨先生发现银行账
户在网上登录不了，找到银行询问原

因，被告知他上次到银行取钱时，银

行柜员多给了他 400 元，由于找不到
他，银行只好将他的账户冻结了。

杨先生对此很不解。他认为，钱

是银行柜员清点后给他的，就算柜

员弄错了，银行也需出具相关凭证

来证明，怎么能随意冻结储户的账

户呢？

今年 9月中旬，王老板接连收到
394 条短信，显示他账户总共多了
1700多万元。他向柜台人员说明情
况，没料到“想还钱还被推来推去”。

柜台人员让他拨打银行的客服热线

反映。客服人员又告诉王老板，此事

应该咨询开户的银行网点。两天后，

再次伴随着近 400条短信，凭空飞来
的巨款，又飞走了。两天时间里，王老

板除了“收获”了 700余条短信，剩下
的就是对自己账户安全的担忧。

律师认为，在银行办卡，不是持

卡人操作造成的失误，银行就必须保

证资金安全。不管是金融机构的操作

失误或者是第三方的失误也好，错误

的账款转到王先生账户后，“银行不

能擅自将账上的金额进行单方面的

转账。”银行如果不按法律规定去走，

这就侵犯了客户的合法权益。

霸王条款三：
全额罚息理何在？

10月 29日，央视曝光了王某在
中国民生银行透支 11万元 5年后要
还 44万元的案例，此事立刻引发了
网友的集体“炮轰”。

专家指出，诸如此类的银行“霸

王式收费”或“不吭声收费”这样的收

费方式，尽管合法但却不合理。网友

认为，银行全额罚息“太黑了”，对消

费者极其不公平，因为很多人并不是

恶意透支，而是有时疏忽把“大头还

了零头忘了”，银行应该只对未还款

的部分计息。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福州李

先生。福州李先生误将 20万元存到
一家银行的信用卡账户里了。问题反

映到银行客服那里，回答是“按照银

行规定，取现 20万元要按照取款金
额的 1%收取 2000元手续费。”

面对“取自己的钱还要收我手续

费，我觉得这是霸王条款”的指责，银

行方面对“溢缴款”拿出的“规定”是：

多缴款项不仅不计算利息，而且持卡

人若取出多缴部分的金额，银行要按

照取款金额的一定比例收取手续费。

霸王条款四：
屡禁不止的乱收费

前不久，浙江宁波市民杨先生的

遭遇，引来媒体重点关注。5年前，杨
先生的一张银行卡莫名产生了 5 分
钱欠款，如今超限费、滞纳金、利息已

经滚到了 694.96元，他则被列入了央
行个人征信系统不良信用顾客名单。

“再没钱的人，也不会穷到去欠

银行这点钱啊。”杨先生说，这是一张

“睡眠”工资卡。5年前，他在宁波北仑
一家公司上班时，公司集体办理了这

张贷记卡，没有透支功能。2007年 1
月 19日，公司打入一笔工资后，就给
员工换了工资卡。到 2007年 9月，杨
先生把贷记卡里的钱都取出后，就再

也没用过这张卡。

那么，一张弃用的信用额度为零

的贷记卡，缘何会出现 5 分钱的欠
款？对于这个疑问，相关银行工作人

员给出可能是“超额取款、查询收费”

等说法，均被认为不靠谱。

霸王条款五：
随意泄露储户隐私

央视 2012年“3·15”晚会上曝光
了多家银行的个别员工出售客户的

个人信息，导致犯罪分子通过这些信

息，将储户的钱盗走，造成受害人损

失 3000多万元。
媒体指出，公众信息的泄露及与

之相关的财富的损失，正是由垄断部

门长期傲慢对待公民权益，进而累积

而来的一种恶果。只要这些强势银行

没有真正的退出和淘汰机制，就难指

望他们对个人权益保护有过高的设

计。

10月 29日，南京多家银行在“向
人民汇报”述职评议活动现场，公开

承认与第三方催债公司合作，向信用

卡欠款用户追债。消息一出，舆论哗

然。

有评论指出，这一切本是银行自

酿的苦果。银行盲目扩张和缺乏风险

控制，滥发信用卡，导致信用卡逾期

未偿还率提高。“是银行把自己逼到

和‘黑社会’联手的地步”。然而，银行

并不甘就此吞下自酿的苦果，由此，

便有了雇佣催债公司来向客户追债

的怪诞一幕。

霸王条款六：
吞钱和吐钱 冰火两重天

南京市民王小姐，在下关区建宁

路 300 号一家银行自助取款机前取
款，结果银行卡被吞。她拨打了银行

客服电话，但等了 50分钟左右也没

能等来工作人员。王小姐一气之下，

谎称取款机往外吐钱了，结果 5分钟
不到，银行一名保安来到现场，并通

知了一名工作人员，工作人员从家中

打车急匆匆来到现场，将王小姐的卡

取出。

10月份，丁先生到南京中央路河
路道附近一银行自助区存款，因操作

失误，一万元被机器吞了，当即联系

银行工作人员，被告之要等两个工作

日才能处理好。他想出一招，换个电

话致电客服，假称机器多吐 3000元，
5分钟后客服便赶到了。

律师认为，储户和银行的权利和

义务都必须是对等的，银行在制定自

己的规定和流程时，只规避了自己有

可能遇到的风险，对客户存在不公

平，没有充分为顾客考虑，说明银行

的服务存在欠缺。

霸王条款七：
银行卡被盗刷用户难自证

银行卡在身上，账户里的钱却不

翼而飞，少则损失数千元，多则损失

上百万元。今年以来，这种银行卡被

盗刷案屡见报端，中国最大的几家银

行都发生过银行卡被盗刷的事件。

类似情况出现后，银行一般认为

持卡人单方面泄露了信息，必须由持

卡人向警方报案。更让持卡人纠结不

已的是，警方接到报案后，大都告知需

要到案发地，即银行卡被盗刷地报案。

关于银行卡被盗刷谁来买单，银

行更乐意走法律程序。银行为自身辩

护的一个重要手段是质疑盗刷行为

是客户自己所为，而要客户自证自己

不是贼，难度极大。银行在法庭上辩

护的另一个重要手段，就是质疑客户

自己泄露了密码。也是一个很难自证

的质疑，最终往往导致法院的判决对

银行有利！

信用卡全额罚息这一银行业“潜规则”引起了全社会的热

议。律师王新亮认为，信用卡之所以出现高额滞纳金，是与信

用卡行业全额罚息的“霸王条款”分不开的，而该条款主要存

在以下违法行为：

第一，侵犯消费者知情权。本人在申领信用卡时 ,并没有
被明确告知信用卡逾期还款利息及违约金的计收办法 , 尤其
是没有被明确告知部分还款却按全部应还款数额计收利息。

而众多银行的网上申请信用卡业务中 ,在领用合约 (或协议 )中
也没有明确详细的告知计收办法。

第二，侵犯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消费者在无意间或无力

还款时 ,已还款部分属于已经履行的义务 ,不应当将已还款部
分还计入全部款项内计收利息 , 此行为是一种明显的显失公
平的行为,属于霸王条款。

第三，违背银监会制定的《商业银行信用卡业务监督管理

办法》关于还款计息的强制性规定。 据《大众日报》

银行霸王条款背后的垄断魅影

从“离柜概不负责”，到“ATM 机吞吐
间，银行变脸”，再到数不清的乱收费和信

用卡全额罚息，屡见报端的“银行霸王条

款”，让银行与储户间的关系在 2012年更
加恶化。

一面是银行业的高利润、高薪水和面

对公众舆论时的高姿态，另一面却是乱收

费、服务差。两者之间的巨大反差，使得银

行在消费者心中的地位每况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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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卡“霸王条款”几时休

一条转发量超高的微博：取出假钱，银行无责；网上银行

被盗，储户责任；银行多给了钱，储户义务归还；银行少给了

钱，离开柜台，概不负责；ATM 机多给钱，用户盗窃，被判刑；
ATM 机少给钱，未当面点清，用户责任。

@thirteen_zhou：“银行做错过什么？银行比上帝还上帝，
永远都是对的。”

@lilly-lonely:“银行从业人士都是这么告诉我的：谁叫你
不看清！谁叫你不警惕！总之你活该！”

@ 林夕:今天新闻说银行卡遭复制盗刷，银行被判全责。
今年 2月 24日，眉山市民李女士的银行卡内 7万块钱在短短
12分钟内被盗刷。从来卡不离身的她迅速赶到附近银行点查
询并确认卡上少了 7万元钱后，当即打电话挂失。近日，成都
中院判决银行负全责。向成都法院致敬，银行的霸王条款应该

全部打破。

@ 济南律师王新亮：好消息，银监会于 11 月 20 日正
式成立了银监会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局，该局的主要职

能包括，制定银行业金融机构消费者权益保护总体战略、

政策法规；协调推动建立并完善银行业金融机构消费者服

务、教育和保护机制。以后消费者遭遇银行霸王条款有撑

腰的啦！

@ 月亮鱼:希望所有受害者团结起来，包括在电脑上消
费时网上银行被盗的，一起讨回我们的血汗钱 ! 最后，相信国
家会出台公正的法律法规保护储户的合法权益。

9月份，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题
客调查网，对 16214人进行的调查显示，86.0%的受访者认为
当下银行霸王条款较多。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冯果，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离柜概

不负责”是银行自我保护的一种做法，在银行和储户之间并

没有实现真正的公平。“一方面，任何交易都有时效性，但交

易中存在的问题并不能在交易当时就发现，很多是事后才能

发现，比如假钞，交易当时不一定能够发现，取钱数额大的

话，也不一定在交易当时就能够清点清楚；另一方面，‘离柜

概不负责’只对储户有约束力，对银行没有，它是银行免责的

一个规定。”

报道指出，霸王条款之所以存在的根本原因是银行业没

有完全市场化。“一方面，国家对进入金融业管制很严格，金融

业缺乏外在竞争的压力，所以在服务上不能很好地满足储户

的需要；另一方面，监管部门对金融业的运营管制太多，延续

了很多计划经济下的做法，这其实也是银行“霸王条款”大量

存在的一个基础。”

消除银行霸王条款，最根本的是要使交易的双方真正回

归到公平对话的平台上，改革经济体制，遵循市场的经济规

则，打破垄断，实现充分有效的竞争。 据《中国青年报》

银行各类霸王服务条款为何能顺利出笼的原因不外乎如

下四条。

首先，银行风险免责意识过强，社会责任担当意识过弱，

千方百计把规避风险和有利自身经营的条件写进服务条款，

并利用自身强势地位逼迫公众接受。

其次，银行制定的相关服务条款多为行业内部规章，没有

经过相关法规部门审批，更没有经过公众听证程序，由此，不

少服务条款显失公平公正，随意性太大。

再次，银行“全国一盘棋”经营体系，经营势力庞大，在执

行服务条款上具有无与伦比的压倒优势。相比之下金融消费

者分散、缺乏利益诉求统一体，在面对银行不公正的服务条款

时缺乏话语权，抵制能力脆弱。

最后，银行监管部门对银行服务条款监督不到位，致使银

行服务条款的不公平性难以得到及时纠正，加之缺乏金融消

费者保护机构，在发生纠纷时，金融消费者往往处于劣势，权

益得不到保护。

导致银行霸王服务条款存在的四个原因，关键在于金融

改革不到位。消除银行霸王条款，还得从深化金融改革入手。

据《上海金融报》

深化金融改革消除银行霸王条款

银行霸王条款多 垄断是主因

微评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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